
社会治安的
“
四道防线

”

唐 徐 瑞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针对
“
十年内乱

” 的破坏
,

我们进行了拨乱反正
,

进入 了全

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崭新的历史时期
。

社会治安的状况如何
,

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
,

对全面完成新时

期的总任务举足轻重
。

经过近几年来的多方努力
,

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已有明显好转
,

取得

巨大成就
。

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

对社会治安中存在的问 题
,

既 要 “
治 标

” ,

更 要 “
治

本
” ,

必须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
,

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

采取相互配合的 多种措施
,

才能卓有

成效
。

为 了实现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
,

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

组 成教

育的
、

道德的
、

纪律的
、

法律的四道防线
,

确保社会秩序
、

生产工作秩序
、

学习科研秩序
、

生活秩序各方面的安定
,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

教育是促进社会治 安 的基本力量

教育
,

简言之
,

指教导
、

启发
、

培育
。

教育是一个由多方面完成的复杂的过程
。

对象不

同
,

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就不同
。

教育大体 可划分家庭教育
、

学校教育
、

职 业教育
、

社会教育几种
。

虽然 上述各种教育所

应完成的任务不同
,

但都程度不同地为保障和促进社会的安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创造 了有

利的条件
。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
,

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家庭教育
。

家庭是社会的
“
细 胞

” ,

是以婚姻和

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
。

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 ( 包括言教
、

身教 )
,

对一个人的是非
、

好恶等观念的形成
,

对社会生活中权利
、

义务的认识
,

对社会
、

集体
、

他人的态度
,

都具有

最直接的影响
。

良好的家庭致育
,

可以使家庭成员在各 自的社会活动中认真
、

负责
、

积极
、

向上
,

这对社会治安来说
,

无疑是有益的
。

此外
,

家庭教育也必然产 生一种家庭所特有的约

束力
。

这种约束
,

则使家庭成员产主对家庭的强烈的责任感
,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他

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某些 不轨行为的发生
。

失去应有的家庭教育
,

或者进行不良的家庭教

育
,

是导致某些人 (特别是青少年 ) 在 社 会 活 动中发生不轨行为
,

妨害甚至破坏社会治安

的重要因素之一
。

因而
,

进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

不可不对家庭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

不

仅重视家庭教育的内容
,

也应重视家庭教育的形式
,

使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
,

收到 良好的效

果
。



学校教育
,

包括幼儿教育
、

小学初等教 育
、

中学教育
、

高等教育在内
,

都应重视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
。

学校教育主要的任务是传授知 识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

学校既是

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

在社会之中
,

又是踏入社会的大门
,

是人们踏入社会之前接受系统教

育和训练的 重要场所
。

学校教育
,

尤其是中
、

小学教育
,

对人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

文化

知 识的毯础
,

思想品德的修养
,

遵纪守法的习惯
,

与正确的学校教育密切 相关
。

从 本 质 上

说
,

妨害或者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
,

是愚昧的行为
。

而愚昧则往往 是无知的表现
。

学校教育

作为教育整体中的一环
,

对消除无 知和愚昧
,

从根本 上铲除妨害和破坏社会治安 行 为 的 发

生
,

促进社 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

起着重要作用
。

目前
,

从中
*

小学开始进行法纪教育
,

使青

少年在路入社会之前系统接受维护社会治安
、

勇于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 教 育
,

效 果 甚

佳
。

今后
,

应继续更好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教育纳入 学校教育之中
。

职 业教育
,

主 要是进行提高本职工作技能的教育
。

对那些直接或间接 与社会治安相关的

人 员进行职业教育
,

也就必然提高了他们维护和加强社会治安的技 能
。

对那些与社会治安无

关的人 员进行职业教育
,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
,

特别是对那些经常与广大群众接触
,

在公共

场合工作的人 员进行职业教育
,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 (包括劳动态度
、

劳动方式等 )
,

则可

以预防因技能不高或不熟练而引起的纠纷
,

可以预防妨害或破坏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
。

因而 ,

任 何职业教育
,

对维护社会治安都是直接或间接有益的
。

社会教育
,

主要指学校以外的文化教育机关 ( 如图书馆
、

博物馆
、

文化宫
、

展览会
、

俱

乐部
、

影喇院
、

少年宫等 ) 对人们所进行的教育
; 同时

,

也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
、

交往中
,

相

互 之间发生的 有形或无形的教育
。

:1i 会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

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教育
,

应 当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方面
。

人们通过社 会教育
,

可以增强维护和保障公共 秩 序 的 观

念
,

为人们的社会活动
、

交往提供良好的
、

安全的条件和前提
。

每个人在各 自的 社 会活 动

中
,

都应承担进行社会教育的责任
,

也同时承担接受社会教育的义务
。

对 于妨害或破坏社会

治安的言行
,

通过社会教育的形式 予以纠正
、

制止
,

动员社会的力量给以抵制
,

是维护社会

治安的有效措施之一
。

在这方面
,

我们还有不足
,

今后应大力加强之
。

总之
,

教 育的力量是促进社会治安的落本力量
,

为 了搞好社会治安
,

必须综合运用和发

挥家庭
、

学校
、

职业
、

社会等各方面的教育的力量
,

使人们的言行纳入符合整个社 会 的 要

求
,

使人们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专心致志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道德是实现社会治 安 的心理支柱

道德是社会意 识的 一种
,

它以 湃与恶
、

正义 与 1卜正义
、

光荣与耻辱
、

公正 ’歹偏私
、

诚实

与虚伪
、

文明与不文明等等观念
、

原则
,

来评价人们的思想
、

言论和行为
。

道德是
一

定社会

关系的反映
,

由一定的经济疮础产
’
L和决定

,

并对经济旅础有重大反作用
。

在阶级社会巾
,

道德必然具有阶级性
,

每个阶级的道德观念
,

为该阶级的根 本利益服务
,

是实现该阶级各项

任务的重要舆论力员之一
。

共产主琴道德是人类最进步
、

最高尚的道德
。

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理想和基本任务
,

是

团结全体劳动人民
,

反对井消灭剥削阶级和 一切剥削制度
,

消灭阶级
,

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

共产主 义
。

共产 上义道德的最币要的原则
,

它的核心
,

就是集体 仁义精神
,

全心全
:

意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
,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闲主义精种
。

今天
,

共禅主义道德要求人们爱祖国
,

爱人民
,

爱劳动
,

爱科学
,

爱社会上义
,

.

要求人们以共产上义精神对降友谊
、

爱挤
、

家庭
、



待人忠诚老实
,

言行一致
,

尊重社会公德
,

遵纪守法
,

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
。

共产主义道德视念的确立和传播
,

必然使人们在心理上
、

良知上
、

舆论上去努力确立
、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必然为实现社会治安提供心理支柱
。

任何妨害
、

破坏社会治安的言行
,

都是在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意识支配下发生的
。

因而
,

从道德

问题入手
,

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

抵制
、

批判并战胜剥削阶级的道德观
,

才能改变人们的

精神面貌
,

树立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
,

减少或预防
、

消除妨害
、

破坏 社 会 治 安 的 言 行 的

发生
。

由于共产主义道德向人们提出的要求
,

不仅是行为的约束
,

而更侧重于人们的思想
、

品

格和行为的动机等心理状态
,

因而对社会治安提供 了更可靠的基础
。

由于共产主义道德要求

的实现
,

其力量来源
,

是社 会舆论的力量
,

是教育的力量
,

是人们内心信念的力 量
,

依 靠

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

依靠各种社会团体
、

社会组织的提倡和维护
,

因而对社会治安提供了

更广泛的保障
。

由于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具有能 动 的 反 作

用
,

因而
,

通过正常的道德品质教育和宜传
,

可以提高人们维护社会治安的官觅性 和 积 极

性
,

以主人翁的态度, 从道义上和社会舆论上
,

支持
、

确保
、

拥护对妨害
、

破坏社会治安的

行为实行制裁
、

处理
,

从而保障社会的安定
,

保障社会的正常秩序
,

保障社会治安
,

为顺利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

总之
,

道德的力最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上的支柱
。

实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

不可忽视道

德力量所应起的作用
。

纪律是维护社会治安 的必要手段

纪律
,

指一个集体
、

组织
、

单位
,

如政党
、

机关
、

部队
、

团体
、

企业
、

学校等等
,

为 了

维护集体的利益
,

保证其工作
、

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
,

而制定的要求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执

行的规章
、

制度
。

党有党纪
,

团有团纪
,

国家机关有政纪
,

学 校有学生守则
,

企业有职工守

则
,

城市有文明公约
,

农村有乡规民约
,

各行各业有职业公约
,

如此等等
,

都是各个集体
、

组织
、

团沐
、

单位的纪律
。

只有遵守纪律
,

才能保障正常的秩序
,

才能使我们的生产
、

工作
、

学习
、

生活等各方而的活动正常进行
。

凡是违反纪律的行为
,

都必然在一定范围内
、

程度不

同地妨害甚至破坏相应的秩序
,

造成
一
定的棍乱

。

这种估况如果发生在社会活动
,
}
, ,

则必然

影响甚至破坏社会治安
。

事实也证明
,

不遵守纪律
,

有的直接妨害
、

破坏了社会治安
,

有的

发展下去而作出妨舍
、

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
。

纪律既可以约束
、

指导人们的行为
,

又
l

丁以培养
、

锻炼人们的意志
。

通过正而的教育以

及对违反纪律行为的相应处理
,

不似
.

丁以提高人们遵守纪律的 白觉性
,

纠正违纪行为
,

而 且

可以促使人们关心公共活动秩序
,

勇 :Il 司妨害
、

破坏公 共活动秩序的行为作斗争
。

因而
,

纪

律性如何
.

贝11
.

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
,

关系到社会治安状况是否 良好
。

通过执行纪律
, .

丁

以防患于未然
,

限制直至消除妨害
、

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
。

在人民内部
,

纪律与自山是对立统 一的
,

纪律是民主集中制的 重要体现
。

民主集中制要

求民主基础上的染中
,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

民主集中制
,

是我们处理上

级和下级
、

领导和群众
、

个人和组织之间关系的准则
,

是反对无政府主义
、

自由主义以及宫

僚主义的有力武器
。

在充分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同时
,

就必须严格遵守必要的纪律
。

·

纪律实质

是对民主
、

自由的保障
。

无政府主义
、

自由主义以及官僚王义不愿受社会主义纪律的约束
,



是对人民内部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

由于民主集中制的被破坏
,

既不能实行正确的民

主
,

又不能实行正确的集 中
,

既不能保证 自由的实现
,

又不能保证纪律的实现
,

则必然引起

对各种规章
、

制度的破坏
,

引起对秩序的破坏
,

从而导致正常的工作
、

学习
、

生产
、

生活不

能顺利进行
,

也就危害了社会治安
。

所 以
,

为 了维护社会治安
,

还必须大力加强 民主集中制

的教育
,

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
,

从根本上保 证纪律得到遵守
。

总之
,

纪律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手段
。

为 了维护社会治安
,

必须维护纪律的严肃性
,

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

一视同仁
。

实现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

不可忽视纪律所应 起 的 积 极

作用
。

法律是保障社 会治 安 的强 制措施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

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

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

它是

通过国家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
,

其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

法律

的作用
,

就在于建立
、

保护
、

巩固
、

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法律一旦制定
,

便其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普遍的约束力
,

人人必须遵守
,

必须执行
,

不得违犯
。

法律所规定的人们必须做什么
,

可以做什么
,

不能做什么等等
,

如果遭到破坏
,

国家就要干预
。

法律的这种强制作用
,

在社会生活中
,

无论是表现出来的时候或者没有表现

出来的时候
,

始终都是存在的
。

法律强制作用的表现形式
,

和违法者的违法性质
、

程度
、

后

果相适应
。

对社会主义敌 人的反抗和破坏活动所实施的强制
,

同对人 民内部某些违法犯罪行

为所实施的强制
,

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措施
、

两种强制
,

体现强制的程度和方法
,

是

有原则区别的
。

对敌对分子的敌对行为依法实施强制
,

是制裁
、

改造
、

最终消灭敌对势力的

一种暴力手段
,

是强加于他们的一种暴力措施
,

是进行阶级专政
。

对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行

为依法实施强制
,

是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
,

是国家法纪的要求
,

是人民群众为 了根

本利益而实行的自我约束
,

是个人服从集体
、

局部服从整体
、

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表现

和要求
。

这种强制
,

对人民整体来说
,

不是被迫的
,

而是 自觉的
。

凡是违法行为
,

.

都程度不同地妨害或破坏 了社会治安秩序
。

对违法行为的纠正
,

包括给

予必 要的法律制裁
,

就是对社会治安的有效保障
。

不同情况的违法行为
,

违法者承担不同的

法律责任
。

刑事违法行为
,

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

给予刑事制裁
,
民事违法行为

,

迫究违

法者的 民事责任
,

给予民事制裁
; 行政违法行为

,

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
,

给予行政制裁
。

依靠国家强制力对上述各类违法行为的追究
,

可以有效地保障社会治安
。

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
,

可分为严重的和一般的两种
。

前一种
,

一般说来
,

均构

成犯罪 尹 有的还构成严重的犯罪
; 后一种

,

一般说来
,

不构成犯罪
。

为 了保障社会治安
,

对

这两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
,

都不应忽视
。

当然
,

运用法律武器
,

发挥法律 的 强 制 作

用
,

重点应放在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作斗争方面
。

依法从重从快惩治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的犯罪分子
,

不仅使他们罪有应得
,

而且可以震慑社会上的不法分子
,

增强人们同危害社

会治安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

从而更有效地保障社会治安
。

运用法律武器同妨害
、

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作斗争
,

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

而是为 了预

防 (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 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发生
。

因而
,

在实行必要的法律制裁的

同时
,

要注意教育
、

改造
,

挽救偶尔失足者
,

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少年
,

更应如此
。

在一定意

义上讲
,

这一工作实质 上是运用国家强制的手段
,

从根本上防止发生妨害
、

破坏社会治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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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有力措施
。

单纯的惩罚主义
,

从长远来说
,

对社会治安并无益处
,

反而会导致某些不利

于社会治安的副作用的发生
。

总之
,

法律是保障社会治安的强制措施
。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中
,

运用法律

武器保障社会治安
,

是重要的一环
。

社会治安 的四道 防线是一个整体

为了搞好社会治安
,

预防
、

减少
、

消除妨害
、

破坏社会治安行为的发生
,

要充分动员
、

运用教育的
、

道德的
、

纪律的
、

法律的各方面力量
,

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相互配合
,

才能

奏效
。

法律的要求
、

纪律的要求
、

道德的要求
,

三者是一致的
,

而且后者比前者要求得更高
、

更严
。

做到法律上的要求
,

是最起码的
; 做到纪律上的要求

,

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
但完全做

到道德上的要求
,

则确实并不那么容易
。

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
,

犯罪的 “
前身

” 往往是一般

违法
,
违法的

“ 前身
”
往往是违反纪律

;
违纪的

“
前身

” 往往是不讲道德
,

而这一切又和不

接受正确教育或没有进行正确教育息息相关
。

上述情况
,

可以说是一般的规律
。

因而
,

这就

决定了对于社会治安问题
,

不能 “ 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
” ,

而必须既治标又治本
,

坚持实行

综合治理的方针
。

也就是说
,

要把教育
、

道德
、

纪律
、

法律组成一个有机联系
、

相互配合的

纵深防线
,

才能有效地维护
、

保障
、

促进
、

实现社会治安
。

教育
、

道德
、

纪律
、

法律都不是万能的
,

也不可能是万能的
。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
,

它们

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
,

但归根结底又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

表现和要求
。

彻底解决社会治安问短
,

最根本的办法
,

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

在保证 生产资料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
,

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

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

也就是说
,

解决社会治

安问题的根本办法
,

在 于汀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齐抓
,

两者不可偏废
。

这

不仅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最根本的综合治理措施
,

同时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有问

题的最根本的综合治理措施
。

如此
,

才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尽快把我国

建成高度文明
、

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


